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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海大校“2016”542 号 

 

 

大连海事大学关于印发《大连海事大学 
“十件大事”评选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（部门）： 

《大连海事大学‚十件大事‛评选办法》已经 2016 年第 28

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大连海事大学‚十件大事‛评选办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大连海事大学 

2016 年 11 月 17 日  

大连海事大学党委宣传统战部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1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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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大连海事大学“十件大事”评选办法 

 

为进一步规范学校‚十件大事‛评选活动，充分展示学校当

年建设发展的新变化新成就，激发广大师生和校友知校、爱校、

兴校热情，根据广大师生员工和各部门意见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组织领导 

1．学校成立‚大连海事大学‘十件大事’评选委员会‛。组

长由主管宣传工作的校领导担任，副组长由党委宣传统战部、学

校办公室负责人担任，成员由机关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师生代

表组成。 

2.学校‚十件大事‛评选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党委宣传统战部，

全面负责‚十件大事‛评选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。 

3.各部门（单位）负责广泛征求本部门（单位）意见，积极

推荐‚十件大事‛备选事件，并发动广大师生积极投票。 

二、评选范围 

评选本年度学校规划建设、人才培养、教育教学、科学研究、

学科建设、队伍建设、社会服务、对外交流、党群工作、校园文

化等方面的重大事件、重要成果。 

三、评选原则 

显著性——事件对学校发展进步有着突出贡献，并在校内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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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生较大影响； 

导向性——事件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符合； 

典型性——事件在学校当年发展事件中具有代表性。 

四、推荐条件 

1.学校建设和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，或在学校发展史上突破

性事件。 

2.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的事件，受到社会各届的广泛关注

和赞誉。 

3.广大师生关注度高的事件，引起师生广泛热议，对学校的

建设和发展具有推动作用。 

4.弘扬正气、聚集正能量的事件，对团结进取、创建和谐校

园有一定的推动作用。 

5.被中央、行业、社会新闻媒体报道，并在社会产生广泛影

响的新闻人物及事件。 

6.获奖成果和获得的荣誉为省、部级以上国家机关授予，具

有一定影响力，并对学校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事件。 

五、评选程序 

1.推荐。发布评选启动消息，各部门（单位）、广大师生、校

友在规定时间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进行推荐，推荐材料包括事件

时间、内容及其影响力，部门（单位）推荐材料须经单位负责人

审核。 

2.初审。学校‚十件大事‛评选委员会对申报事件进行初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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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 20 件左右入选的事件并在学校媒体进行公布。 

3.网投。发动全校师生及广大校友对‚十件大事‛的候选事

件进行投票。最终投票结果按照权重教师 0.6、学生 0.2、校友

0.2 的比例进行加权计算。 

4.确定。‚十件大事‛评选委员会以网投结果为主要依据，确

定年度‚十件大事‛，校长办公会审定。 

5.发布。举行年度‚十件大事‛发布仪式，在学校媒体公布。 

六、其它 

1.大事件均以‚件‛为单位推荐、投票和评议。 

2.本办法由党委宣传统战部负责解释。 

3.本办法自 2016 年 11 月 17 日起执行。 

 

 


